
亞洲大學國際事務處華語文中心 

【外國學生華語文能力精進計畫】證照獎勵辦法 

114.11.14 114 學年度華語文中心第 2 次中心會議通過 

一、 為鼓勵本中心境外生考取證照留台就學，特設置本獎學金。  

二、 本要點華語獎勵之對象為本校境外生於在學期間(含外籍生、僑生、港澳

生、及華語生，不含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)參加本要點所列之指定華語能力檢

定考試，符合各級獎勵標準者。  

三、 本要點華語獎勵級數分為四級，檢測種類、各級數通過標準及獎勵金額

(詳如附表一)。限當期參加衝刺班並通過指定檢定考試獎勵標準，逾期申請

者，概不受理。  

四、 申請資格:  

(一)本校所屬境外生(含外籍生、僑生、港澳生及華語生，不含國際專修部華

語先修生)。  

(二)就讀期間限當期參加語文中心開設之衝刺班，且總出勤時數達 90%以

上，並通過指定檢定 考試獎勵標準者得以申請。 

(三)華語生及學位生於在學期間以申請一次為限。  

(四)同一張證照已獲得本校其他獎補助者，不得再重覆提出申請。  

五、 獎勵金名額限制  

(一)符合獎勵金資格者，需於申請時間內填寫申請表格並備妥相關附件至語

文中心申請。  

(二)獎勵金總額視當年度經費編列預算，獎勵金額核發完畢，不再受理申

請。  

(三)因獎勵名額有限，以高分者優先發放，同等級參酌依序為總分、聽力成

績、閱讀成績。  

六、 申請時間：依當年度公告申請。  

七、 申請程序：申請者應於期限內繳交相關文件至華語文中心，經中心審核通

過後核發。  

八、 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【外國學生華語文能力精進計畫】補助款支應。 

九、 本辦法經華語文中心會議通過，自頒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附表一  

 


